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年股東常會議事錄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年七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地點：桃園市龍潭區烏林里工二路 128 號本公司地下室一樓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理人所代表之股份合計 26,093,310 股 

(含以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股份總數為 5,846,807 股)，佔發行股份總數(已扣除公司法第

179 條規定無表決權之股數)之 52.44%。 

出席董事：張永青董事、洪輝龍董事，計 2 人。 

列席：羅瑞蘭會計師。 

主席：張永青 董事長                               記錄：沈宮雯 

壹、宣佈開會(大會報告出席股份總數已達法定數額)  

貳、主席致詞(略) 

參、報告事項 
1、本公司 109 年度營業報告(詳附件一)。 
2、109 年度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詳附件二~附件三)。 
3、109 年度員工及董監事酬勞分派情形報告。 
   說明：(1)109 年度員工及董監事酬勞，業經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暨董事會決議通 

過。 
             (2)擬分派員工酬勞新台幣 47,708,965 元，董監事酬勞新台幣 7,016,023 元，均

以現金方式發放。 
4、本公司 109 年度分派之股東股息紅利以現金發放報告。 

說明：(1)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授權董事會決議通過， 109 年度盈餘分配之股東股息

及紅利共計新台幣 348,292,000 元，全數以現金股利發放，每股配發新台幣

7.0 元，每位股東之現金股利配發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零款合計數

計入本公司其他收入。 
(2)截至 110 年 4 月 5 日止，本公司可參與權利分派之股數為 49,756,000 股，

嗣後如因流通在外股數變動，致使股東配息比率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董

事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理。 
5、修訂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道德行為準則」報告(詳附件四)。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09 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案。 
說明：1、本公司 109 年度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聯合會計師事務所羅瑞蘭、簡思娟 

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出具會計師查核報告。(盈餘分配案列承認事項二)。 
          2、上開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

並出具查核報告書。 
          3、檢附營業報告書(詳附件一)、財務報表(詳附件五)。 
          4、謹提請 承認。 

- 1 -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數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之 99.85%，本案

照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 反對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數 26,093,310 26,055,440 18,229 0 19,641 

比例 100.00% 99.85% 0.06% 0.00% 0.07% 

           註：上述權數含電子投票行使表決權數。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09 年度盈餘分配，提請 承認案。 
說明：1、本公司 109 年度盈餘分配，業經董事會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擬具 109 年

度盈餘分配表(詳附件六)。 
2、謹提請 承認。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數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之 99.79%，本案

照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 反對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數 26,093,310 26,040,340 30,329 0 22,641 
比例 100.00% 99.79% 0.11% 0.00% 0.08% 

           註：上述權數含電子投票行使表決權數。 

伍、討論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擬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提請 公決案。 
說明：1、為配合主管機關法令修改，擬修訂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 
      2、檢附「董事選任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七)。 
      3、謹提請 公決。 
補充說明：本次股東常會原訂 110 年 6 月 28 日召開，依據金管會公告之「因應疫情公開 

發行公司股東會延期召開相關措施」，故本公司延至 110 年 7 月 28 日召開， 
本次董事選任程序之修訂日期修正為 110 年 7 月 28 日。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數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之 99.80%，本案

照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 反對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數 26,093,310 26,043,440 17,229 0 32,641 

比例 100.00% 99.80% 0.06% 0.00% 0.12% 

           註：上述權數含電子投票行使表決權數。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董事兼任，擬解除競業禁止限制，提請 公決案。 
說明：1、因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類似之公司，在無 

損及本公司利益之前提下，爰依公司法第 209 條之規定，擬解除其競業禁止之 
限制。 

      2、檢附本公司董事新兼任其他企業之職務明細表(詳附件八)。 
      3、擬請解除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 
      4、謹提請 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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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數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數之 99.43%，本案

照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 反對 無效 棄權/未投票

權數 26,093,310 25,945,339 38,330 0 109,641 
比例 100.00% 99.43% 0.14% 0.00% 0.42% 

           註：上述權數含電子投票行使表決權數。 

陸、臨時動議：無 

柒、散會：同日上午 9 時 2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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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年度營業報告書 

 

一○九年全球籠罩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之下，反而因為在家工作的需求激增，使得雲端方面

的需求在去年上半年持續成長，在去年下半年後才逐漸恢復正常水準，PCB 廠商除了要面對需

求變化較大的狀況外，也需要持續開發目標市場的新客戶，相信定能有不錯的成績。 

PCB 產業在一一○年已經可預見的原物料漲跌波動，銅價的變化、油價的波動、匯率因素

等，會對 PCB 產業獲利帶來影響，所以博智電子除了適度的轉嫁給客戶之外，也持續透過產品

組合的調整來減少原料供給面的衝擊，未來仍會持續朝原本設訂的目標市場前進，期待一一○

年會看到持續穩健的經營成果。 

在此特別感謝所有股東對博智的支持，博智全體同仁將秉持兢兢業業的精神全力以赴，希

望諸位股東能夠一本以往的支持，繼續給予我們鼓勵和指教。 

一、一○九年經營方針 

(一)計劃性擴充 High Layer Count 產品產能、提高高利基型產品。 

(二)積極開發新客源、分散市場風險。 

(三)增加高階、高層次 Server/IPC/Networking 的開發比率。 

(四)配合客戶的技術服務需求提昇研發高階、高層次生產技術，提增產品價值。 

(五)降低成本、提高效率、技術提昇增強競爭優勢。 

二、一○九年營業結果 

 (一)一○九年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一○九年度合併營收淨額為新台幣 2,914,612 仟元，較一○八年度 2,015,627

仟元成長 44.60%。一○九年度合併本期淨利 531,744 仟元，較一○八年度 222,022 仟

元增加 139.50%，主因產品及客戶結構調整，出貨面積增加，單位售價提高所致。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一○九年度 一○八年度 增加金額 成長率 

營業收入 2,914,612 2,015,627 898,985 44.60% 

本期淨利 531,744 222,022 309,722 139.50% 
       

(二)預算執行情形：不適用。 

(三)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項目 一○九年度 一○八年度 

財 
務 
收 
支 

營業毛利 871,968 466,315 
營業利益 642,366 267,349 
營業外收支 4,511 7,038 
本期淨利 531,744 2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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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一○九年度 一○八年度

獲

利

能

力

資產報酬率(％) 19.63 9.15 

權益報酬率(％) 30.61 13.95 

營業利益占實收資本比率(％) 129.10 53.73 

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比率(％) 130.01 55.15 

純益率(％) 18.24 11.02 

每股盈餘(元) 10.69 4.46 

(四)研究及開發 

1.高速 400G bps 乙太網路交換機產品應用，建立高速材料應用 Insertion Loss 資料庫，

並持續與客戶交流與合作開發。

2.高階不對稱結構 sequential 產品能力建立與送樣或客戶承認。

3.關鍵製程能力提昇及產能擴充：選擇性塞孔機、高精度鑽孔機、高精度背鑽機、高

精度壓合漲縮預測模組、大尺寸電氣特性測試機…等。

4.第四代高速訊號量測技術建立與量產量測能力導入。

展望一一○年，在發展策略方面，以提高 Server/IPC/Networking 比例為主要目標；在

製造方面積極提昇廠內製程能力與良率，配合客戶的產品發展藍圖爭取 High Reliability(高

信賴性)的產品以提高獲利能力。另外，持續有效運用資訊化系統管理，提昇人工產值，並

導入統計分析手法，快速解決問題，提昇效率，降低成本。在客戶開展方面，除積極開發

Server/IPC/Networking 新客戶群外，並將持續拓展與目標產業內之領導公司間之合作關係。 

謹此 

敬祝各位股東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 事 長：張永青

經 理 人：洪輝龍

會計主管：沈宮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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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

○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

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

狀況，暨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

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

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

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

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九年度個體

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

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

鍵查核事項如下：

一、存貨評價

有關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七)存貨；存貨評價之不確定性請

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五；存貨及相關費損之附註說明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六(四)存貨。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係從事印刷電路板(雙面及多層板)製造及銷售，因大部分訂單

為客製化產品，若所生產產品超過客戶訂單數量，將可能產生該等存貨淨變現價值低於成

本而發生存貨跌價損失之情形。因此，存貨評價之測試為本會計師執行博智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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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測試成本作業循環之相關控制、評

估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存貨跌價或呆滯損失提列之政策、是否已按所訂定之政策提列及

是否依相關公報規定辦理，並考量新冠病毒疫情可能造成之影響。此外，檢視存貨管理報

表，針對生產產品超過客戶訂單數量部分評估其所採用之淨變現價值基礎，以驗證管理當

局評估存貨淨變現價值之合理性。

二、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三)收入之認列；收入之附註說

明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六(十七)客戶合約之收入。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係從事印刷電路板(雙面及多層板)製造及銷售，營業收入係個

體財務報告之重要項目之一，營業收入之金額及變動可能影響財務報告使用者對整體財務

報表的瞭解。因此，收入認列之測試為本會計師執行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查核

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測試銷貨及收款作業循環之相關控

制、針對銷售系統資料與總帳進行核對及調節，並抽樣執行相關憑證之細項測試，及評估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營業收入認列時點及其認列之金額是否依相關公報規定辦理。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告，且維

持與個體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

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博智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

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

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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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博智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

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

告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

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博智電

子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告表

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

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九年度個體

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

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

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台財證六字第0930104860號

金管證審字第1070304941號
民  國  一一○  年  二  月  二十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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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

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

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

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

財務狀況，與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與合併現金

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

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

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

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

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九年度合併財

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

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鍵

查核事項如下：

一、存貨評價

有關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八)存貨；存貨評價之不確定性請

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五；存貨及相關費損之附註說明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四)存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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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係從事印刷電路板(雙面及多層板)製造及銷售，因大部分訂單為

客製化產品，若所生產產品超過客戶訂單數量，將可能產生該等存貨淨變現價值低於成本

而發生存貨跌價損失之情形。因此，存貨評價之測試為本會計師執行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

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測試成本作業循環之相關控制、評

估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存貨跌價或呆滯損失提列之政策、是否已按所訂定之政策提列及是

否依相關公報規定辦理，並考量新冠病毒疫情可能造成之影響。此外，檢視存貨管理報

表，針對生產產品超過客戶訂單數量部分評估其所採用之淨變現價值基礎，以驗證管理當

局評估存貨淨變現價值之合理性。

二、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三)收入認列；收入之附註說明

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十六)客戶合約之收入。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係從事印刷電路板(雙面及多層板)製造及銷售，營業收入係合併

財務報告之重要項目之一，營業收入之金額及變動可能影響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對整體財

務報表的瞭解。因此，收入認列之測試為本會計師執行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財務報告查核

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測試銷貨及收款作業循環之相關控

制、針對銷售系統資料與總帳進行核對及調節，並抽樣執行相關憑證之細項測試，及評估

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之營業收入認列時點及其認列之金額是否依相關公報規定辦理。

其他事項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九年度及一○八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會計

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告，且

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

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博智電子及其子

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 10 -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

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

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博智電子及其

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

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告使

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

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博智電子及

其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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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博智電子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九年度合併財

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

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

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台財證六字第0930104860號

金管證審字第1070304941號
民  國  一一○  年  二  月  二十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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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茲 准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一Ｏ九年度合併及個體財務報

表經本審計委員會同意暨董事會決議通過，嗣經安侯建

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羅瑞蘭、簡思娟會計師查核完竣並

出具查核報告。另，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

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符

合公司法等相關法令，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

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察。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湯玲郎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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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道德行為準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說明 

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道德行為準則 董事及經理人道德行為準則 配合設置審

計 委 員 會

第一條：訂定目的及依據 

為導引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之行

為符合道德標準，並使公司所有利害關係

人更加瞭解公司道德標準，爰訂定本準

則，以資遵循。 

第一條：訂定目的及依據 

為導引本公司董事及經理人之行為符合道

德標準，並使公司所有利害關係人更加瞭

解公司道德標準，爰訂定本準則，以資遵

循。 

配合設置審

計 委 員 會

第二條：適用對象 

本準則適用於本公司董事(含獨立董事，

以下同)、監察人及經理人(包括總經理及

相當等級者、副總經理及相當等級者、協

理及相當等級者、財務部門主管、會計部

門主管、以及其他有為公司管理事務及簽

名權利之人)。 

第二條：適用對象 

本準則適用於本公司董事(含獨立董事，以

下同)及經理人(包括總經理及相當等級

者、副總經理及相當等級者、協理及相當

等級者、財務部門主管、會計部門主管、

以及其他有為公司管理事務及簽名權利之

人)。 

配合設置審

計 委 員 會

第三條：誠實信用原則 

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應本著守法守信、

公平公正，奉行商業道德，並秉持公司經

營理念「創新、和諧、超越」，以誠信之

態度執行職務。 

第三條：誠實信用原則 

董事及經理人應本著守法守信、公平公

正，奉行商業道德，並秉持公司經營理念

「創新、和諧、超越」，以誠信之態度執行

職務。 

配合設置審

計 委 員 會

第四條：防止利益衝突 

個人利益介入或可能介入公司整體利益

時即產生利害衝突，例如，當公司董事、

監察人或經理人無法以客觀及有效率的

方式處理公務時，或是基於其在公司擔任

之職位而使得其自身、配偶、父母、子女

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獲致不當利益。公司

應特別注意與前述人員所屬之關係企業

資金貸與或為其提供保證、重大資產交

易、進(銷)貨往來之情事。公司應該防止

利益衝突，並提供適當管道供董事、監察

人或經理人主動說明其與公司無潛在之

利益衝突。 

第四條：防止利益衝突 

個人利益介入或可能介入公司整體利益時

即產生利害衝突，例如，當公司董事或經

理人無法以客觀及有效率的方式處理公務

時，或是基於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而使得

其自身、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獲致不

當利益。公司應特別注意與前述人員所屬

之關係企業資金貸與或為其提供保證、重

大資產交易、進(銷)貨往來之情事。公司

應該防止利益衝突，並提供適當管道供董

事或經理人主動說明其與公司無潛在之利

益衝突。 

配合法令及

設置審計委

員 會 修 改

第五條：避免圖私利之機會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應避免為下

列事項： 

(一)透過使用公司財產、資訊或藉由職務

之便而有圖私利之機會； 

 

第五條：避免圖私利之機會 

本公司董事或經理人應避免為下列事項： 

 

(一)透過使用公司財產、資訊或藉由職務

之便而有圖私利之機會； 

 

配合設置審

計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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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道德行為準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說明 

(二)透過使用公司財產、資訊或藉由職務

之便以獲取私利； 

(三)與公司競爭。 

當公司有獲利機會時，董事、監察人或經

理人有責任增加公司所能獲取之正當合

法利益。 

(二)透過使用公司財產、資訊或藉由職務

之便以獲取私利； 

(三)與公司競爭。 

當公司有獲利機會時，董事或經理人有責

任增加公司所能獲取之正當合法利益。 

配合設置審

計 委 員 會

第六條：保密責任 

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對於公司本身或其

進(銷)貨客戶之資訊，除經授權或法律規

定公開外，應負有保密義務。應保密的資

訊包括所有可能被競爭對手利用或洩漏

之後對公司或客戶有損害之未公開資訊。

第六條：保密責任 

董事或經理人對於公司本身或其進(銷)貨

客戶之資訊，除經授權或法律規定公開

外，應負有保密義務。應保密的資訊包括

所有可能被競爭對手利用或洩漏之後對公

司或客戶有損害之未公開資訊。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 

第七條：公平交易 

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應公平對待公司進

(銷)貨客戶、競爭對手及員工，不得透過

操縱、隱匿、濫用其基於職務所獲悉之資

訊、對重要事項做不實陳述或其他不公平

之交易方式而獲取不當利益。 

第七條：公平交易 

董事或經理人應公平對待公司進(銷)貨客

戶、競爭對手及員工，不得透過操縱、隱

匿、濫用其基於職務所獲悉之資訊、對重

要事項做不實陳述或其他不公平之交易方

式而獲取不當利益。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 

第八條：保護並適當使用公司資產 

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均有責任保護公司

資產，並確保其能有效合法地使用於公務

上，若被偷竊、疏忽或浪費均會直接影響

到公司之獲利能力。 

第八條：保護並適當使用公司資產 

董事或經理人均有責任保護公司資產，並

確保其能有效合法地使用於公務上，若被

偷竊、疏忽或浪費均會直接影響到公司之

獲利能力。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 

第十條：鼓勵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道德行

為準則之行為 

本公司應加強宣導道德觀念，並鼓勵員工

於懷疑或發現有違反法令規章或道德行

為準則之行為時，應提供足夠資訊向董事

會、經理人、內部稽核主管或其他適當人

員呈報。公司將以保密方式處理呈報案

件，並將盡全力保護呈報者的安全，使其

免於遭受報復。 

第十條：鼓勵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道德行

為準則之行為 

本公司應加強宣導道德觀念，並鼓勵員工

於懷疑或發現有違反法令規章或道德行為

準則之行為時，應提供足夠資訊向審計委

員會、經理人、內部稽核主管或其他適當

人員呈報。公司將以保密方式處理呈報案

件，並將盡全力保護檢舉人的安全，使其

免於遭受報復。 

配合法令及

設置審計委

員會修改 

第十一條：懲戒措施 

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有違反道德行為則

之情形時，公司應依相關規定處理。公司

並設置相關申訴管道，提供違反道德行為

準則者，得依相關規定救濟之途徑。 

第十一條：懲戒措施 

董事或經理人有違反道德行為則之情形

時，公司應依相關規定處理。公司並設置

相關申訴管道，提供違反道德行為準則

者，得依相關規定救濟之途徑。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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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道德行為準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說明 

第十二條：豁免適用之程序 

本公司若有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豁免遵

循公司之道德行為準則，必須經由董事會

決議通過，並二日內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

露允許豁免人員之相關資訊及獨立董事

之反對或保留意見，俾利股東評估董事會

所為之決議是否適當，以維護公司權益。

第十二條：豁免適用之程序 

本公司若有董事或經理人豁免遵循公司之

道德行為準則，必須經由董事會決議通

過，並二日內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露允許

豁免人員之相關資訊及獨立董事之反對或

保留意見，俾利股東評估董事會所為之決

議是否適當，以維護公司權益。 

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 

第十四條：訂定、修訂及施行 

本準則經董事會通過後施行，並送各監察

人及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本準則訂定於中華民國一○三年十二月

二十三董事會通過後實施。 

第一次修正(略)。 

第十四條：訂定、修訂及施行 

本準則經董事會通過後施行，並提報股東

會，修正時亦同。 

本準則訂定於中華民國一○三年十二月二

十三董事會通過後實施。 

第一次修正(略)。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年七月六日

董事會通過後實施。 

增列修正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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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9年度 108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4100 營業收入淨額(附註六(十七)及七) $ 2,914,612 100 2,015,627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六(四)、六(十三)、六(十八)及十二) 2,042,721 70 1,549,530 77
營業毛利 871,891 30 466,097 23
營業費用(附註六(十三)、六(十八)及十二)：

6100 　推銷費用 44,345 2 34,381 2

6200 　管理費用 102,074 3 91,293 4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83,502 3 72,377 3

645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利益)(附註六(二)) (450) - 513 -
　　營業費用合計 229,471 8 198,564 9
營業利益 642,420 22 267,533 14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100 　利息收入 4,304 - 4,244 -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8,770 - 7,908 -

7375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之份額 (5) - (132) -

7230 　外幣兌換損失(附註六(十九)) (5,323) - (240) -

7510 　利息費用(附註六(十二)) (3,289) - (4,926) -

4,457 - 6,854 -

7900 稅前淨利 646,877 22 274,387 14

7950 所得稅費用(附註六(十四)) 115,133 4 52,365 3

本期淨利 531,744 18 222,022 11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附註六(十三)) (2,934) - (3,504) -

8349 減：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附註六(十四)) (587) - (701) -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2,347) - (2,803) -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69 - (157) -

8399 減：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 - -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合計 69 - (157) -

830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2,278) - (2,960) -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529,466 18 219,062 11

每股盈餘(附註六(十六))

9750 基本每股盈餘(元) $ 10.69 4.46

9850 稀釋每股盈餘(元) $ 10.60 4.43

(請詳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張永青 經理人：洪輝龍 會計主管：沈宮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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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877 274,387

  

95,763 10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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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50) 513
3,289 4,926
(4,304) (4,244)

5 132
(260) -

98,204 106,705

( ) 12,166 65,490
( ) (2,575) 2,620

(34,259) (106,057)
( ) 361 (3,856)

(487) 87
(24,794) (41,716)

( ) (22,573) 97,524
( ) 46,800 (13,650)

3,760 1,398
27,987 85,272
3,193 43,556

101,397 150,261
748,274 424,648
3,532 4,455
(3,635) (5,409)
(60,134) (66,187)
688,037 357,507

(132,023) (117,108)
2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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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4)

(3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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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9,036 372,522
(701,608) (414,951)

( ) 700 600
(3,382) (2,953)

(179,122) (278,634)
(84,376) (323,416)

( ) 467,705 (90,475)
582,597 673,072

$ 1,050,302 582,59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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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博
智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合
併
資
產
負
債
表

民
國
一
○
九
年
及
一
○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單
位
：
新
台
幣
千
元

10
9.
12
.3
1

10
8.
12
.3
1

　
資
　
　
產

金
　
　
額

％
金
　
　
額

％
流
動
資
產
：

11
00

　
現
金
及
約
當
現
金
(
附
註
六
(
一
)
)

$
1,
05
4,
21
4

34
58
6,
58
2

24
11
70

　
應
收
票
據
及
帳
款
淨
額
(
附
註
六
(
二
)
及
六
(
十
六
)
)

64
5,
51
9

22
64
4,
81
8

26
11
80

　
應
收
帳
款
－
關
係
人
淨
額
(
附
註
六
(
二
)
、
六
(
十
六
)
及
七
)

55
,0
19

2
67
,4
36

3
12
00

　
其
他
應
收
款
(
附
註
六
(
二
)
及
六
(
三
)
)

19
,8
59

1
16
,5
12

1
13
10

　
存
貨
淨
額
(
附
註
六
(
四
)
)

28
5,
82
4

10
25
1,
56
5

10
14
10

　
預
付
款
項
及
其
他
流
動
資
產

26
,9
52

1
27
,2
67

1
　
　
流流
動
資
產
合
計

2,
08
7,
38
7

70
1,
59
4,
18
0

65
非
流
動
資
產
：

16
00

　
不
動
產
、
廠
房
及
設
備
(
附
註
六
(
五
)
)

87
3,
02
9

29
84
8,
41
3

34
18
01

　
電
腦
軟
體
淨
額

3,
08
3

-
3,
39
4

-
19
00

　
其
他
非
流
動
資
產
(
附
註
六
(
六
)
及
六
(
十
三
)
)

19
,0
56

1
17
,1
88

1
　
　
非非
流
動
資
產
合
計

89
5,
16
8

30
86
8,
99
5

35

資
產
總
計

$
2,
98
2,
55
5

10
0

2,
46
3,
17
5

10
0

10
9.
12
.3
1

10
8.
12
.3
1

　
負
債
及
權
益

金
　
　
額

%
金
　
　
額

%
流
動
負
債
：

21
00

　
短
期
借
款
(
附
註
六
(
七
)
)

$
19
9,
36
0

7
10
1,
93
2

4
21
70

　
應
付
票
據
及
帳
款

39
8,
91
0

14
42
1,
48
3

17
22
00

　
其
他
應
付
款
及
其
他
流
動
負
債
(
附
註
六
(
八
)
、
六
(
十
一
)
及
六
(
十
六
)
)

32
9,
69
6

11
29
8,
59
9

12
22
30

　
本
期
所
得
稅
負
債

95
,6
84

3
41
,0
42

3
23
65

　
退
款
負
債
－
流
動
(
附
註
六
(
十
)
)

36
,9
93

1
33
,2
33

1
　
　
流流
動
負
債
合
計

1,
06
0,
64
3

36
89
6,
28
9

37
非
流
動
負
債
：

25
70

　
遞
延
所
得
稅
負
債
及
其
他
(
附
註
六
(
十
一
)
、
六
(
十
二
)
及
六
(
十
三
)
)

9,
33
2

-
4,
65
0

-
　
　
負
債
總
計

1,
06
9,
97
5

36
90
0,
93
9

37

權
　
　
益
(
附
註
六
(
十
四
)
)
：

31
00

　
股股
本

49
7,
56
0

17
49
7,
56
0

20
　
資資
本
公
積
：

32
10

　
　
資
本
公
積
－
普
通
股
股
票
溢
價

38
8,
39
8

13
38
8,
39
8

16
32
50

　
　
資
本
公
積
－
受
贈
資
產

24
,0
00

1
24
,0
00

1
　
　

41
2,
39
8

14
41
2,
39
8

17
　
保
留
盈
餘
：

33
10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16
7,
64
3

5
14
5,
44
0

6
33
20

　
　
特
別
盈
餘
公
積

53
7

-
38
0

-
33
50

　
　
未
分
配
盈
餘

83
4,
91
0

28
50
6,
99
5

20
　
　

1,
00
3,
09
0

33
65
2,
81
5

26
34
00

　
其
他
權
益

(4
68
)

-
(5
37
)

-
　
　
權
益
總
計

1,
91
2,
58
0

64
1,
56
2,
23
6

63
重
大
或
有
負
債
及
未
認
列
之
合
約
承
諾
(
附
註
九
)

負
債
及
權
益
總
計

$
2,
98
2,
55
5

10
0

2,
46
3,
17
5

10
0

(請
詳

後
附
合
併
財
務
報
告
附
註
)

董
事
長
：
張
永
青

經
理
人
：
洪
輝
龍

會
計
主
管
：
沈
宮
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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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108

4100 ( ( ) ) $ 2,914,612 100 2,015,627 100
5000 ( ( ) ( ) ( ) ) 2,042,644 70 1,549,312 77

871,968 30 466,315 23
( ( ) ( ) )

6100 44,345 2 34,381 2
6200 102,205 3 91,695 4
6300 83,502 3 72,377 3
6450 ( )( ( )) (450) - 513 -

229,602 8 198,966 9
642,366 22 267,349 14

7100 4,355 - 4,296 -
7020 8,769 - 7,908 -
7230 ( )( ( )) (5,324) - (240) -
7510 ( ( )) (3,289) - (4,926) -

4,511 - 7,038 -
7900 646,877 22 274,387 14
7950 ( ( )) 115,133 4 52,365 3

531,744 18 222,022 11
8300
8310
8311 (2,934) - (3,504) -
8349 ( ( )) (587) - (701) -

(2,347) - (2,803) -
8360
8361 69 - (157) -
8399 - - - -

69 - (157) -
8300 (2,278) - (2,960) -
8500 $ 529,466 18 219,062 11

( ( ))

9750 ( ) $ 10.69 4.46
9850 ( ) $ 10.60 4.43

( )

- 22 -



$
49
7,
56
0

41
2,
39
8

10
8,
82
3

29
0

60
3,
11
7

71
2,
23
0

(3
80
)

1,
62
1,
80
8

-
-

36
,6
17

-
(3
6,
61
7)

-
-

-
-

-
-

90
(9
0)

-
-

-
-

-
-

-
(2
78
,6
34
)

(2
78
,6
34
)

-
(2
78
,6
34
)

-
-

36
,6
17

90
(3
15
,3
41
)

(2
78
,6
34
)

-
(2
78
,6
34
)

-
-

-
-

22
2,
02
2

22
2,
02
2

-
22
2,
02
2

-
-

-
-

(2
,8
03
)

(2
,8
03
)

(1
57
)

(2
,9
60
)

-
-

-
-

21
9,
21
9

21
9,
21
9

(1
57
)

21
9,
06
2

49
7,
56
0

41
2,
39
8

14
5,
44
0

38
0

50
6,
99
5

65
2,
81
5

(5
37
)

1,
56
2,
23
6

-
-

22
,2
03

-
(2
2,
20
3)

-
-

-
-

-
-

15
7

(1
57
)

-
-

-
-

-
-

-
(1
79
,1
22
)

(1
79
,1
22
)

-
(1
79
,1
22
)

-
-

22
,2
03

15
7

(2
01
,4
82
)

(1
79
,1
22
)

-
(1
79
,1
22
)

-
-

-
-

53
1,
74
4

53
1,
74
4

-
53
1,
74
4

-
-

-
-

(2
,3
47
)

(2
,3
47
)

69
(2
,2
78
)

-
-

-
-

52
9,
39
7

52
9,
39
7

69
52
9,
46
6

$
49
7,
56
0

41
2,
39
8

16
7,
64
3

53
7

83
4,
91
0

1,
00
3,
09
0

(4
68
)

1,
91
2,
58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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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108

$ 646,877 274,387

  

95,763 101,282
4,161 4,096

( ) (450) 513
3,289 4,926
(4,355) (4,296)
(260) -

98,148 106,521

( ) 12,166 65,490
( ) (2,575) 2,644

(34,259) (106,057)
( ) 315 (3,927)

(487) 87
(24,840) (41,763)

( ) (22,573) 97,524
( ) 46,709 (13,700)

3,760 1,398
27,896 85,222
3,056 43,459

101,204 149,980
748,081 424,367
3,583 4,489
(3,635) (5,409)
(60,134) (66,187)
687,895 357,260

(132,023) (117,108)
260 -

(4,163) (6,320)
- (1,144)

( ) (30) 6
(135,956) (124,566)

799,036 372,522
(701,608) (414,951)

700 600
(3,382) (2,953)

(179,122) (278,634)
(84,376) (323,416)

69 (157)
( ) 467,632 (90,879)

586,582 677,461
$ 1,054,214 586,58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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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一○九年度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金 額

期初累積未分配盈餘 305,513,024 

減：109 年度精算損益變動數 (2,347,194)

調整後期初累積未分配盈餘 303,165,830 

加：109 年度稅後純益 531,744,489 

減：提列法定盈餘公積 (52,939,730)
加：特別盈餘公積迴轉 67,832

當年度可供分配盈餘 478,872,591 

累積可供分配盈餘 782,038,421 

分派項目：

    普通股現金股利(每股新台幣 7.0 元) (348,292,000)

期末累積未分配盈餘 433,746,421 

董事長： 經理人： 會計主管：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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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任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說明 

第四條：（刪除）  條次變更 

第五條： 第四條： 條次變更 

第六條： 
（第一、二項略） 

獨立董事之人數不足證券交易法第十四

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臺灣證券交易所上市

審查準則相關規定或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

審查準則第 10 條第 1 項各款不宜上櫃規

定之具體認定標準」第 8 款規定者，應於

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立董事均解任

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六十日內，召開

股東臨時會補選之。 

第五條： 
（第一、二項略） 

獨立董事之人數不足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

之二第一項但書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

東會補選之；獨立董事均解任時，應自事

實發生之日起六十日內，召開股東臨時會

補選之。 

配合法令規

定修改 

第七條： 第六條： 條次變更 

第八條： 第七條： 條次變更 

第九條： 第八條： 條次變更 

第十條： 第九條： 條次變更 

第十一條：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

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欄填明被選舉

人戶名及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

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

號。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

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欄應填列該政府或

法人名稱，亦得填列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

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數人時，應分別

加填代表人姓名。 

 配合法令規

定刪除 

第十二條：選舉票有左列情事之一者無

效： 
一、不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

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不符者；所

填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

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不符

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 (姓名) 或股東

戶號 (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及分配選

舉權數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六、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

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編

號可資識別者。 

第十條：選舉票有左列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不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人名單經核

對不符者。 
五、除填分配選舉權數外，夾寫其他文字

者。 

配合法令規

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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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任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說明 

第十三條： 第十一條： 條次變更 

第十四條： 第十二條： 條次變更 

第十五條： 

本程序由股東會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

同。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一○○年一月十

三日股東會通過後實施。 

第一次~第二次修正(略)。 

第十三條： 

本程序由股東會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民國一○○年一月十三

日股東會通過後實施。 

第一次~第二次修正(略)。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年六月二十

八日股東會通過後實施。 

增列修正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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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新兼任其他企業之職務明細表如下： 

董事名稱 擔任其他企業之職務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CGS Technology (Poland) Sp. z o.o. 

厚德生醫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瑞寶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 

董事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永青 
豐禾材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正強 

至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極創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瑞宏精密電子(太倉)有限公司 

吉寶通訊(南京)有限公司 

怡寶通訊(南京)有限公司 

華寶通訊(南京)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研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研華智誠股份有限公司 

融程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環研物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劉蔚廷 

研投一號物聯網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屏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德能科研股份有限公司 

艾訊股份有限公司 

達易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旭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偲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環研物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獨立董事兼任其他企業之職務明細表如下： 

董事名稱 擔任其他企業之職務 

許欽洲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獨立董事 

 

- 28 -

weiyun_tu
打字機文字
附件八


	
	JA1G5
	KCA41
	
	JA1G5
	KCA41


	
	JA1G5
	KCA41
	
	JA1G5
	KCA41





